关于做好深入基层开展“粤省事”宣传推广
活动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、市直属各单位：
　  按照《廉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廉府办发〔2019〕69号）的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对我市各单位开展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宣传推广工作进行总结分析，现就做好深入基层开展“粤省事”宣传推广活动的通知如下：
　  一、各单位要积极发动干部职工注册使用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，填写《本部门在职干部职工注册使用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”情况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
二、各镇（街道）、市教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卫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深入村党群服务中心、学校、社区、车站、医院、市场在本月底前开展一次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集中宣传推广活动，其他单位要结合本部门职能，深入所监管行业开展宣传推广，通过拉横幅、张贴海报、派发宣传手册、提供现场咨询服务等方式，让更多群众知晓和体验“数字政府”改革建设成果，享受便捷服务。并将本次开展活动情况、图片、视频等资料报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。
三、“粤省事”宣传推广情况报送工作列入今年“数字政府”建设年度考核任务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“粤省事”集中宣传推广工作资料台帐。届时我局通过实地核验方式对各镇（街）、市直各单位进行检查督促。




            廉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             2019年8月15日





（联系人：林荣裕，电话：18933778377，邮箱：2537093302@qq.com）

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
本部门在职干部职工注册使用“粤省事”移动政务服务平台”情况表
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	单位名称
	干部职工（人）
	已关注“粤省事”（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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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首报时间为8月23日，8月31日需达到100%。
